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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後，英國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
約〉，使香港淪為其殖民地。美國和法國也先後
強迫中國簽訂了〈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
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葡萄牙垂涎於英美等國
取得的利益，也試圖借此機會實現幾百年來變澳
門為成其殖民地的夢想。1887年〈中葡和好通
商條約〉的簽訂使其夢想變為現實，葡萄牙人
取得侵佔澳門的法理依據。此後，粵澳“ 交犯”
再也無法按之前清政府制定的條議進行，粵澳罪
犯引渡成為中葡交涉的新問題。澳門乃華洋雜處
之地，具有特殊的歷史與政治背景，加之時處社
會動盪不安的晚清，地靠廣東的澳門遂成為盜賊
之逋逃藪，粵澳罪犯引渡頻繁。到目前為止，晚
清罪犯引渡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未有
專著或論文對這一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相關論述
零星散佈於中葡關係史、法制史和社會史的論著
中。如費成康的《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
史回顧》 ( 1 )、何志輝《近代澳門司法：制度與實
踐》 (2 )、何文平《變亂中的地方權勢 —— 清末民
初廣東的盜匪問題與社會秩序》 (3 ) 等書都有所涉
及，但這些論述資料稀疏，缺乏系統，對於晚清
粵澳引渡制度研究並不深入。本文擬在上述研究
的基礎上，以《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

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中文》(4) 為主要資料，結合
其他檔案資料，對此問題進行更細緻和深入的研
究。探求清末粵澳罪犯引渡的程序與原則以及中
葡兩國圍繞這一程序和原則出現的交涉與衝突。

粵澳罪犯引渡法律依據的演變

1553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至鴉片戰爭前，
澳門逐漸形成了華洋共處與分治的社會格局。 ( 5 )

對於居澳葡人，明清政府一改唐宋以來對來華外
國人“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的法律規定。《大明律·
名例律》“ 化外人有犯” 條明確規定“ 凡化外人
犯罪者，並依律擬斷” ，《大清律例》與《大明
律》同，規定“ 化外人有犯，並依律問斷” 。外國
人在華犯罪，由中國政府根據中國法律進行審判
處罰。不過居澳葡萄牙人內部的訴訟案件，明清
政府允許他們通過自組的法庭按照本國的法律進
行審判，但當案件涉及中國居民或案情重大危及
澳門社會穩定時，中國官員對此保留最終的司法
處分權。因此，近三百年間，中國政府抓捕逃澳
罪犯也完全按中國法律處理。這一時期粵澳的罪
犯交解不能稱之為“ 引渡” ，因為根據引渡的概

鴉片戰爭後，中國與澳門的關係開始發生改變，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使澳
門在事實上成為葡萄牙殖民地，粵澳之間的逃犯追回由傳統的根據中國法律進行演變為根據西
方引渡制度進行。本文通過對中葡檔案資料的分析，總結出晚清粵澳罪犯引渡法律依據的演變
及引渡的具體程序，還原兩國圍繞引渡制度中的照會程序、證人人數、引渡原則等問題引發的
一系列衝突，展現了中國政府被迫接受西方引渡制度的過程。

09-101-11().indd   84 2017/11/30   11:34:38 AM



85 文 化 雜 誌 2017

歷

史

晚
清
粵
澳
罪
犯
引
渡
述
論

念，引渡是“ 一國把在該國境內而被他國追捕、
通緝或判刑的人，根據有關國家的請求移交給請
求國審判或處罰” (6)。引渡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涉，
而鴉片戰爭前，澳門並非葡萄牙殖民地，中國政
府對澳門能夠充分行使主權。

鴉片戰爭前，粵澳之間罪犯交解依據的法律
條文主要是1749年前山同知張汝霖等與果阿高等
法庭法官庇利那 (Antonio Pereira de Silva)  簽訂
的〈澳夷善後事宜條議〉。該條議共12款，其中
有關逃澳罪犯處理辦法有如下兩款：

一、驅逐匪類。凡有從前犯案匪類，一
概解回原籍安插，取具親屬、保鄰收管，不
許出境。並取澳甲嗣後不敢容留結狀存案。
將逐過姓名列榜通衢，該保長不時稽查。如
再潛入滋事，即使解究，原籍保鄰、澳甲人
等一體坐罪。

一、禁夷匪夷娼窩藏匪類。該夷目嚴禁夷
匪藏匿內地犯罪匪類，並查出賣姦夷娼，勒令
改業，毋許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如敢抗
違，除內地犯罪匪類按律究擬外，將藏匿之夷
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
婦如照犯姦律治罪。如別犯賭博、竊盜，其罪
重於宿娼者，仍從重擬斷。並將失於查察之夷
目，一併處分。知情故縱者同坐。(7)

根據該條議，中國政府不僅對逃澳匪類具有完全
的處理權，澳葡官員“ 失察” 、“ 故縱” 也將受
到懲究，這表明中國政府對在澳的葡萄牙居民和
官員同樣具有司法管轄權。例如1749年，一些
中國犯人逃到澳門葡萄牙人修建的安巴羅修道院 
(Nossa Senbora do Amparo)  避難，在中國官員的
交涉下，葡萄牙人將犯人交出，葡方承認中國政
府“ 承皇帝之旨管理該城” (8 )。

鴉片戰爭後，粵澳罪犯交解以1887年〈中葡
和好通商條約〉為界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鴉
片戰爭後至1887年締約前的罪犯交解。鴉片戰爭
一結束，澳門總督邊度 ( Silveira Pinto)  就向里

斯本建議，必須改變對澳門的政策，不再視澳門
為中華帝國的一部分，而是視其為“ 葡萄牙帝國
的構成部分” ( 9 )。1846年4月上任的澳督亞馬留 
( João Ferreira do Amaral)  採取宣佈澳門為自由
港、封閉澳門海關、武力驅逐中國駐澳官員等強
硬政策擺脫中國官府的管轄。1849年8月，葡萄
牙人利用亞馬留被中國居民刺殺事件武力佔據關
閘，這不僅逆轉了中葡雙方對澳門行使管轄權的
原有關係，亦使澳葡在司法領域所作出的諸種努
力得以如願。(10) 澳門在事實上被葡萄牙侵佔，但
仍缺乏法理上的依據。此後，葡萄牙便積極尋求
機會與清政府締約。由於葡萄牙操之過急，1864

年〈中葡通商互換條約〉在兩國換約階段功虧一
簣，未能生效。

該條約在第二十一款規定：“ 大清國民人因
犯法逃在澳門，或潛往大西洋國船中者，大清
國官照會大西洋官，訪查嚴拿，查明實係罪犯交
出。通商各口倘有大清國犯罪民人潛匿大西洋國
房屋，一經大清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
不得隱匿袒庇。” ( 1 1 ) 根據該款規定，清朝罪犯
逃往澳門或葡國船中，清朝官員要先照會葡國官
員，然後由澳葡當局派警探“ 訪查嚴拿” ，經
過他們查明確實是罪犯後才能移交給清朝官員。
這已經是近代意義上的罪犯引渡，和往日在澳華
人和內地進入澳門的華人完全由中國官員按照中
國法律治理，中國官員可以隨時命令中國差役捉
拿歸案加以審判完全不同。如果清政府接受該條
款，則是從另一角度承認澳門是葡萄牙的管轄地
區。雖然該條約最終以清政府拒絕互換而失效，
但是葡萄牙並沒有放棄既得已久的侵略果實。實
際上，這一時期粵澳罪犯交解正是如上述條款進
行。例如，早在1851年2月，香山縣左堂照覆澳
葡理事官：

現准貴理 (事) 官照開。接准來文，請拿
犯九名，今將犯三名解給，希為查收。因當時
逃脫二名，有一名是廚子，訊明非犯，業已釋
放；有三名現尚押監，至今無指告實證。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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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在華地案犯逃澳，照會查拿，須要確實憑
據明白照知，庶免旁人污扳無弊等情。(12)

可見1851年，內地逃犯逃往澳門時，香山縣官員
已無法直接派員前往捉拿，而是照會澳門官員，
而澳門官員竟自行審理，在審明後將無罪犯人直
接釋放，澳方甚至要求以後香山縣照會澳方緝拿
內地逃犯時提供確鑿證據。可見這一時期清政府
已經無法對在澳華人進行司法管轄，捉拿在澳逃
犯已經演變為兩國之間的罪犯引渡。

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則使晚
清粵澳罪犯交解進入第二階段。1887年12月，清
政府任命奕劻、孫毓汶為全權大臣，與葡萄牙代
表羅沙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五
十四款，次年4月28日在天津與換約大臣李鴻章互
換生效。條約允許葡萄牙“ 永居管理” 澳門，葡
萄牙人終於在法理上獲得了管治澳門的依據。該
條約中關於中葡交犯一款也成為日後清政府追回
逃澳犯人最重要的依據，其第四十五款載：  

大西洋國、大清國交犯一節，除中國犯罪
民人有逃至澳門地方潛匿者，由兩廣總督照會
澳門總督，即由澳門總督仍照向來辦法查獲交
出外，其通商各口岸有犯罪華民逃匿大西洋國
寓所及船上者，一經中國地方官照會領事官，
即行查獲交出。其大西洋國犯罪之人有逃匿中
國地方者，一經大西洋國官員照會中國地方
官，亦即查獲交出，均不得遲延袒庇。 (13)

可以看出，對於逃往澳門的中國罪犯，該約並沒
有制定詳細的引渡程序，祇是含糊其詞的規定   
“ 由兩廣總督照會澳門總督，由澳門總督仍照向
來辦法查獲交出” 。至於“ 向來辦法” 到底為何
辦法，條約並沒有說明，因此該條款並不具有操
作性，這導致澳葡於1908年制定具有詳細引渡程
序的〈澳門交犯章程〉。但該章程最後一條規定：
凡罪犯必須華民，且取 (所) 犯之罪與一千八百八十
六年九月十六號批准之葡國律例第五十五、五十七

兩條所載相符，方可交解。(14) 這樣，澳門交犯與
否就完全是根據葡國法律與利益，而不是按照清政
府所要求的“ 向來辦法” 。因此，清政府極力反對
該章程，認為“ 窒礙甚多” ，所有提犯仍照舊章辦
理，但是澳葡當局依然單方面執行該章程。

晚清粵澳罪犯引渡程序

本文將重點研究1887年中葡簽約後的粵澳罪
犯引渡，筆者將《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
領事館檔案· 清代部分/ 中文》中記錄的全部罪犯
引渡案件整理製錶(表格見文尾附錄)。由表可見，
該書中記錄的引渡案件上起1903年，下至1911，
共計34起。引渡的罪犯以廣東逃往澳門的劫匪為
主，交解過程雖較為複雜，但多數罪犯最終都能
交解成功。根據這些案件，可以得出當時粵澳罪
犯引渡的主要程序。

第一，地方官向兩廣總督發起提請。地方官
派遣線人赴澳秘密查訪，探清罪犯在澳資訊後，
上書彙報兩廣總督，根據線人探得的不同結果請
求兩廣總督照會澳葡當局協緝或者交解犯人。例
如，1907年協緝馮木想案：

現據署鶴山縣知縣黃令清、鄉委員署新會
右營鍾守備會稟稱：據馮紳子來營面稟，查悉
伊族著匪馮木想等外匿澳門。當經卑職等會同
面商，並率同弟三哨哨弁朱定邦等於十一月二
十九日攜線赴澳門密行查訪，探悉各匪潛匿在
澳者確有十餘名之多，均經線人一一指認清
楚，合將該匪等姓名犯案事由查開清折。稟請
察核照會領事，轉致澳門總督，照約派兵協拿
獲案提訊辦理，俾兇暴知敬地方賴安。(15)

鶴山知縣將逃澳罪犯資訊上報兩廣總督，請求兩
廣總督照會葡國領事，由葡領事轉致澳門總督派
兵協拿，以便引渡回省審辦。從中也可看出中方
祇可派線人赴澳秘密查訪，抓捕罪犯則須報與澳
門總督一同緝拿，無權在澳單獨抓捕犯人。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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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林亞大 ( 又寫作林大)  一案澳督特別聲明“ 本
總督向無准別國官員在澳拿人情事，因欲中葡交
好日加親密，故依兩廣總督所請，並派員弁在澳
指明賊匪，由澳屬查拿” 。 (16 )

在請求澳葡協緝罪犯上，地方官早期無需提
請兩廣總督照會便可直接採取行動。如1905年
提解林亞大一案中廣東水師提督稱：“ 昨訪聞該
匪逃匿澳門，當即密飭香山縣令榮密派弁勇前往
偵緝，茲據該縣令稟稱，當即會同前山營都司何
威凰於本月初四日馳往澳門，請華民政務司派兵
往拿，即於是晚在澳門四十七號門牌將該匪林亞
大一名拿獲，即交澳門兵房看守。” ( 1 7 ) 香山縣
在提請兩廣總督之前已聯合澳華民政務司將林亞
大拿獲，隨後提請兩廣總督請求照會引渡。但是
到了1908年6月，新會官員因在過路環搜查被劫
匪擄去的王炳簾，私自致函澳門輔政司，請求澳
門總督派兵協緝。澳葡發兵協助，結果不但未抓
獲賊匪，反倒被匪擊斃暗查一名，拒傷印度兵二
名。葡國領事照會告知兩廣總督後，兩廣總督發
文廣東水師提督稱:“ 過路灣與澳門並不連屬，該
管帶等似此畏葸無能，擅向葡督請派兵協緝，究
被匪等拒逃，被擄王炳簾亦已他徙無獲，實屬謬
妄可恨，應即一律撤差撤任 [⋯ ⋯ ] 交涉事宜動
關國際，緝捕盜匪，其有避匿洋界，函請洋官查
緝，稍一不慎，動失主權，並滋藉口。嗣後巡輪
防營員弁人等，各與洋官有交涉事件，均應先行
稟明本部堂，聽候核示，不准擅自致書洋官，致
生枝節。亟應通飭遵照，以昭慎重。” (18) 兩廣總
督已嚴令禁止地方官員擅自與洋官辦理罪犯交涉
事件，要求先行稟告兩廣總督，聽候核示。這是
因為中澳之間界務糾紛越演越烈，而罪犯緝拿和
引渡與管轄權密切相關，像過路環等地，廣東官
員“ 既不能照會澳督往拿，承認為彼之屬地；又
未便派兵往緝，致啟交涉” ，地方官在與澳葡交
涉時稍有不慎就會落人口實，喪失主權。

如線人探得犯人在澳已被澳官抓獲，地方官
則報請兩廣總督，由兩廣總督照會葡澳，要求澳
門總督先將犯人關押，等待中方派員帶同證人前

往澳門，質證明確後押解回省訊辦。如1906年余
亞滿案中新會營參將等稱：

一面購線偵緝，嗣偵悉余亞滿逃往澳門，
經澳差於九月間緝獲收押。余亞滿希圖狡賴，
詭認為余亞丙，亟應解回審辦。查向章往澳提
犯須有證人，茲覓得余中曉一名，情願前往作
證。理合會稟察核，俯賜照會澳門總督，俟派
員帶同證人余中曉抵澳，迅即提犯證明，押解
回縣歸案審辦。(19)

第二，兩廣總督發文照會澳葡當局，要求協
助緝拿或引渡犯人。兩廣總督在核實地方官的提
請後，批准請求，發文照澳葡，將地方官上報的
逃犯情況如實轉告，然後根據實際情況“ 相應照
會貴總領事官查照，希轉致澳門總督知照，嗣後
遇有飭派員弁帶同線人到澳查悉折開各匪蹤跡
者，即由該員弁商明，華民政務司派差緝拿提解
回省訊辦” (2 0 )，請求澳督派兵協拿。或“ 相應照
會貴總領事官查照，希即轉致澳門總督飭屬將犯
押候，俟委員楊洪標到澳帶同證人赴案，立提該犯
餘亞滿一名質證明確，即將該犯交由楊委員洪標押
解回省訊辦” (21)，要求將犯關押，等侯引渡。

關於粵澳之間照會公文的具體傳遞流程，從
光緒三十四年 ( 1908)  十月二十日協緝劫匪梁進
一案中可窺一二。香山協副將馬德新稟稱：光緒
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收到兩廣總督致葡國總領
事官照會一件，由馬德新派千總馬振英當日送到
葡國總領事官當面投遞，十三日仍然由馬振英取
回總領事官轉致澳督公文一件。馬振英取回後交
由馬德新親自帶往澳門投遞，由於一系列突發事
故，直到十九日午後才到澳，然後“ 將此公文先
投翻譯官掛號，驗明，邀同轉達輔政處，始得將
文投遞澳督，隨與澳督接見” 。 (22 )

第三，兩廣總督派官員帶同證人前往澳門。
兩廣總督在照會澳葡請求引渡罪犯的公文上就會
寫明擬派何人帶證前往辦理引渡，待澳督批准引
渡後即可赴澳，中方派往辦理引渡之委員多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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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管帶、副將、都司、千總等職官員。委員前往
提犯需帶相關憑證，1905年兩廣總督照會葡國領
事提解劫犯許彪連：“ 查，劫匪許彪連既經在澳
緝獲，自應照章派員提解回省訊辦，除飭軍功曹
汝垣帶同證人前赴澳門提解外，相應照會貴總領
事官查照，希即繕就文憑一紙，逕交軍功曹汝垣
賫赴澳門投遞。” ( 2 3 ) 所派之員往澳前需到葡國
領事館領取“ 文憑” ，攜帶提犯文憑赴澳投遞方
能辦理引渡。1907年，提解劫匪傍桂芳時，澳
門輔政司稱“ 在澳押本案准提之犯傍瑞芳並非傍
桂芳，應請由兩廣總督部堂照會西洋總領事另繕
更正文憑，給領帶同到澳方能接解” 。 ( 2 4 ) 可見
提犯文憑寫有犯人的基本資訊，非常重要，稍有
錯誤都無法進行引渡。此外，委員前往提犯也有
一定的時間限制。葡方抓獲罪犯後，根據案情大
小各有關押期限，要求中方在期限內前往辦理引
渡，否則逾期釋放( 重犯和在澳犯罪者除外) 。例
如1906年提解吳來，兩廣總督稱“ 聞澳官祇允押
至初六日，逾期即將釋放” ，請求將案犯關押至
委員到澳。同年的林大一案，“ 經與華民政務司
訂明，由獲犯日起，至十九日止，限於十五天行
文到提。迨十四日奉到發給照會，即於十五日派
弁，帶同證人到澳，而政務司不踐前言，竟於限
內將犯先釋。” (25 )

第四，公堂質證，澳葡決定是否交犯。澳葡
當局在抓獲逃澳罪犯後，會先對罪犯進行審問，
查明是否在澳犯罪。如果犯人在澳犯罪，則須在
澳服刑，刑滿方可引渡。如1904年提解王玉山、
彭二一案中，澳方稱“ 王玉山即林沃在澳犯事，
例應重行監禁，未便起解” 後又照會兩廣總督“ 至
王玉山一犯，澳門現經定案，監禁三個月，期滿時
再行照請提解” 。從同年為查拿官犯裴景福，兩
廣總督照會葡國領事“ 此次該官犯裴景福，既非
國事犯，亦與在他國境內犯罪者不同，又與犯貴
國律例應先由貴國監禁，期滿再行交還者情形迥
異” ( 2 6 ) 中可知，在澳犯事者需按葡國法律定罪
監禁。至1911年時，澳葡處置在澳犯事逃犯權力
進一步加大。該年八月初十澳督來文稱：“ 日前

被控在過路環為匪護人及抗拒兵官、傷人致命等
罪之華人十五名。逮案後審明，內有七名是無在
過環路犯罪，其餘之梁陳在等八名，經定罪，發
往葡國亞非厘加省之東充軍二十八年。” ( 2 7 ) 與
之前在澳犯事在澳監禁不同，澳葡竟可將犯罪華
人發往葡萄牙領地充軍。如果經澳葡審明罪犯非
在澳犯事，則可即刻辦理引渡手續。

與中方官員所帶之證人質證的結果是引渡
成功與否的關鍵。質證結果又可分為以下幾種
情況：證據不足，指正不明；質證明確，罪狀
屬實；質證明確，犯人無罪。1907年1月，兩廣
總督為提解著匪顏濃寬照會葡國領事一文中稱： 
“ 澳門總督文開，本案由臬司提審，並無確實所
犯何罪憑證，經督同公會定議，未便認為有罪之
人，業已飭將顏濃寬一名開釋” 。澳方將證據不
足，指正不明之罪犯私自釋放，兩廣總督收到照
會後表示不滿。覆文稱：“ 應請貴領事官轉致澳
門總督，飭屬務將該匪顏濃寬即襍子一名再行拿
獲，就近知會提解委員覓妥證赴案質明交解回省
審辦。並請轉致，以後提解匪犯，倘因一案證供
未合，即行知會提解委員另覓妥證赴質，切勿急
行釋放。” ( 2 8 ) 要求將犯人再次拿獲，中方將另
尋證人赴澳質證，並提出以後遇指正不明者，澳
方不得私自釋放，應知會提解委員另找證人前往
質證。這一要求得到澳方回應，同年10月提解劫
匪劉生一案中，葡國總領事官來文稱：“ 內有傍
桂芳、楊亞二、陳四即單眼七三名業經證明罪
狀，請派員到澳接解，並收回在澳起獲之貨物首
飾。其劉生、鄧萬、關安三名未據證人指明，無
從辦理，如欲提該三人，須於十五天內另送證人
赴澳，以便另立新案辦理。” ( 2 9 ) 可見對於指正
不明者，澳葡按中方的要求，允許中方在規定時
間內另尋證人赴澳質證；對於質證明確罪狀屬實
的罪犯，則給予交解，要求中方派員前往接解。
最後，對於澳方審明犯人無罪的案件，中方仍然
要求引渡。1911年提解劫匪陳瑞池一案中，澳門
總督來文稱：“ 經提訊，據供並非犯人陳瑞池，
係正經客商陳月池，在暹羅十餘年，回粵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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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三人作證，謂其所供是實，請轉致提省訊明
審定該犯之罪，從寬擬辦。” 中方對此回覆：“ 除
劄原派之千總梁樹前赴守提外，相應照覆貴總領事
官查照轉致澳門總督，將犯交解。” (30)

晚清粵澳罪犯引渡衝突

雖然罪犯引渡程序相對簡單，但實際引渡工
作並非一帆風順。由於兩國法律文化的差異，以
及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的罪犯引渡條
款並未規定具體的引渡程序，導致實際引渡過程
衝突不斷。當然，在衝突的過程中，中西方法律
文化也在相互深刻影響，並各自調整，保證了粵
澳之間罪犯引渡的順利進行。

第一，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的罪
犯引渡條款本身就是中葡妥協的產物。中葡條約
談判歷經困難和周折，其中引渡問題為該條約簽
訂前的最後一個重大問題，兩國在罪犯引渡問題
上的爭執幾乎使談判破裂。總理衙門要求澳門“ 收
到公文後立刻引渡” ，而葡國大使羅沙則堅持“ 在
收到公文，並驗明正身” 以後再交犯。總理衙門
反對加“ 驗明正身” 幾個字，雙方互不讓步。 (3 1 ) 
葡萄牙所堅持的引渡程序雖然符合國際公法和慣
例，但是中國拒絕接受也有其苦衷。

清政府最早與西方國家簽訂的涉及引渡條款
的條約當屬1843年10月與英國簽訂的〈五口通商
附粘善後條款〉，其中規定:“ 徜有不法華民，
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往英國官船、貨船避匿
者，一經英官查出，即應交與華官按法處治；倘
華官或探聞在先，或查出形跡可疑，而英官尚未
查出，則華官當為照會英官，以便訪查嚴拿，若
己經罪人供認，或查有證據知其人實係犯罪逃匿
者，英官必即交出，斷無異言。” (32 )其後，1858

年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一款規定：“ 中國民
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往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
會英國官，訪查嚴拿，查明實係罪犯交出。” (3 3 ) 
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引渡原則均符合“ 西例” ，
即英國“ 查明實係罪犯交出” 。但是此項引渡條

款給清政府提犯帶來極大困難，清政府一直在尋
找機會廢除此項規定。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
上書朝廷，請求總理衙門與英國政府交涉，不惜
以開通河道口為條件，以換取香港提犯之便利：    
“ 嗣後交犯務以兩廣總督臣公文為憑，文到即行
交解，無須事主質證，不得藉端刁難。” ( 3 4 ) 同
年，張之洞就中葡即將簽約再次上書：“ 澳門藪
盜庇奸由來已久，臣到任後，所有照會葡官，提
取要犯，雖不無往返駁詰，亦均陸續交出，以視
港官之扣留員弁，勒請訟師，靡費曠日，或交或
否，聽憑洋官訊斷，往往始終不交者，難易較
殊。租界與屬地辦法不同，確有明驗。今若改
歸管轄，以後不獨拐騙人口難於過問，即緝匪一
節，亦將藉口洋例，如香港之節節刁難。” ( 3 5 ) 
將從港、澳提犯進行對比，道出了香港提犯的艱
辛，以及對中葡簽約後粵澳罪犯引渡的擔憂。因
此，清政府吸取香港提犯的教訓，堅決不同意羅
沙要求澳門交犯照中英條約。

在此情況下，一手經辦了中葡談判的赫德生
怕談判破裂，積極展開斡旋。11月23日致書總理
衙門，以徵辦洋藥稅厘作為要脅，對清政府進行
威逼利誘，希望清政府暫時擱置引渡爭議，待條
約訂，遇有此等事後再由駐京大臣妥商辦理，以
免使羅沙負氣無約回國，因小失大。(36) 赫德還致
函李鴻章“ 求電署暫虛此條，候他日另議，趕將
條約辦定” (3 7 )，希望借助李鴻章說服總理衙門。
在赫德和李鴻章的影響下，總理衙門最終做出妥
協。11月29日，奕劻奏報葡約已議成，請旨派員
畫押：“ 臣等因與再四磨磋，於約內添改華民犯
案，逃往澳門地方潛匿者，由兩廣總督照會澳門
官員，即由澳門官員仍照向來辦法，查獲交出，
以杜其援引西例，袒庇逃匪之弊。” ( 3 8 ) 以規定
罪犯引渡“ 仍照向來辦法” 來解決爭執，12月1

日，清政府派奕劻與羅沙簽約，〈中葡和好通商
條約〉最終簽訂。對於引渡犯人問題，雙方將另
行訂立專條。(39) 事實表明，該條款並未解決兩國
罪犯引渡問題，含糊其辭的規定為此後兩國引渡
衝突埋下伏筆，並在不久後就被葡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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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照會程序上的爭端。根據〈中葡和好
通商條約〉第四十五款，照會程序為“ 由兩廣總
督照會澳門總督” ，本非常清楚毫無疑義，但在
實踐過程中，澳葡逐漸更改這一規定。1904年1

月，兩廣總督岑春煊接到葡總領事照會稱：總領
事接到澳門議政局來文，根據1902年7月28號葡
國新定例則，今後中葡兩國所有罪犯引渡及交涉
公事，如果澳門有公事來廣東，應先咨會駐粵總
領事官，然後由總領事官照會兩廣總督；如果兩
廣總督有公事往澳門，也應該直接照會駐粵總領
事官，然後由總領事官代照澳門總督。岑春煊接
文後強烈反對，重申了第四十五款交犯條例中規
定的照會程序，表示交涉公事可以就近與總領事
商辦，但是交犯一節與原定條約大為相悖。且原
定條約為中葡兩國相互議定承認的，如有更改，
需要經過兩國會議決定，葡國不可擅自更改。 (4 0 ) 

因此，兩廣總督在罪犯引渡的照會程序上未按其
要求辦理，而是採取“ 除照會澳門總督查照外，
相應照會貴總領事官查照即希轉致澳門總督” 的
雙重照會法。 (41 )

1906年，粵澳在交解林大一案上再起糾葛，
澳葡當局遂藉口兩廣總督未按葡方要求的照會程
序辦理導致澳督誤將犯人釋放。該事件的具體緣
由為：1905年12月29日，前山營都司何威凰會
同澳門華民政務司將林大抓獲，交由澳門兵房看
守。1906年1月7日，兩廣總督岑春煊照會澳門總
督將犯引渡回省，同時照會廣州口葡國總領事，
轉致澳官查照。中方與華民政務司約定十五天內
行文到提，而後政務司違背約定，在限期內將犯
人釋放，中方指引葡兵再次將林大抓回，然而此
次“ 澳臬並不審問，仍將該犯釋放” (4 2 )。澳方對
此的解釋是，由於兩廣總督在照會領事館時，一
併直接照會澳門總督，導致事情辦理稍有紛亂。
當澳門總督接到要求交解林大的照會時，澳督已
先一步將林大釋放。 ( 4 3 ) 兩廣總督對此進行了辯
駁，稱照會澳門總督是照約辦理，並引用〈中葡
條約〉第四十五款道：“ 是中國罪人逃匿澳門，
本應由本部堂逕行照會澳門總督解交，並無必須貴

總領事官轉致之文，更何得稱為辦理紛亂。” (44) 澳
方進一步解釋道，之所以要求拿解匪賊之事須由
領事館轉致澳門總督，是因為葡國最近在北京也
設立了公館，澳門總督除了與在澳駐紮的各國領
事官有文牘直接外，不得另外與各國官員有直接
的公牘往來，所以遇有交涉事務，必須由各該駐
紮領事及駐京公使轉致才能辦理。如果兩廣總督
非要直接照會澳門總督，那麼澳門總督見到公文
並非是由公使領事轉致而來後，仍然會將公文送
到葡國駐粵領事館，問明緣由後才能答復辦理，
反反覆覆，更加浪費時間，林大一案就是此類情
況。(45) 很明顯這祇是澳方的藉口，正如岑春煊指
出的“ 縱因現時澳督不辦理交涉，而此案經本部
堂同時照會西洋總領事，轉致澳督辦理，何得諉
為不知” 。但此後，中方也不得不遵從葡方的要
求，改由單照會總領事官轉致澳門總督。

第三，條約祇書“ 仍照向來辦法” 而不細化
引渡程序引發的爭端。由於條約對何為“ 向來辦
法” 沒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實際操作中並無可
行性。按清政府的本意，“ 向來辦法” 就是鴉片
戰爭前交犯的辦法，即無須澳葡驗明身份和罪
狀，收到公文後立刻引渡。但是澳葡政府並不接
受該法，葡國接受“ 仍照向來辦法查獲交出” 一
款是為促使條約順利簽訂而採取的臨時妥協，前
文已有說明。條約簽訂後的罪犯引渡程序表明，
清政府按鴉片戰爭前交犯的辦法進行罪犯引渡的
意圖並未實現，條約簽訂後的粵澳罪犯引渡無一
不對罪犯驗明正身和罪狀，清政府也接受了這一
現實。但澳葡則愈加無視條約，不斷根據本國法
律和利益來辦理粵澳罪犯引渡，導致衝突不斷。

首 先 是 質 證 交 犯 中 所 需 證 人 人 數 上 的 爭
端。1905年7月，提解匪犯馬亞柱一案，澳督來
文稱：“ 近准新寧縣派到證人四名未足核辦，仍
待多派四名到澳方能提訊，按約分別辦理” ，首
次提出要求證人八名。兩廣總督駁斥道：“ 查中
國犯罪民人逃匿澳門地方，向章祇須妥實證人赴
澳，將犯指證明確，即由澳門總督照約立將該犯
交給派往提解員弁解回審辦，歷經辦理有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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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派證人八名方能將犯提解之事” (4 6 )。而後又
援引第四十五款條文，指出該舉與條約不符，最
終並未按其要求辦理。次年引渡林大、黃愛，澳
葡再次要求證人八名，並稱“ 送證人八名係按本
國律法及向來辦法” (4 7 )，明確指出證人八名是按
葡國法律，並對“ 向來辦法” 進行曲解。

1907年3月，清外務部認為澳門交犯所需證人
過多，照會葡領事官轉達通融減少名額，並“ 遴員
至澳與葡督商請減證人，或以一名二名為限” (48) 。
同年9月提解劫匪周蝠一案，澳葡首次對證人八
人原則有所放鬆：“ 澳門提犯並非定要證人八
名，因本國律例按察司辦理此等案件，可以審
問至八人為征，考該犯之罪狀，如果指證確鑿，
即無多證，亦不致阻礙提解之案。” 兩廣總督表
示贊同，並希望以後提犯也照此法辦理。 ( 4 9 ) 但
是，1908年12月，澳葡頒佈〈澳門交犯章程〉二
十四條，其中第六條規定：“ 倘被告所犯之事，
按葡律應獲重罪者，則聽質之，兩造見證人數不
得過二十人，但原告之見證不得少於八人；如犯
輕罪，則兩造見證人數不必過五人” (5 0 )。再次要
求證人八人，這也成為清政府反對新章程的重要
原因。直至清政府滅亡，兩國關於證人人數的爭
端也未得到解決。

其次，將拒絕移交政治犯和死刑犯等引渡原
則引入中國。對政治犯和死刑犯不予引渡是符
合當時國際公法和慣例的，澳葡將這些原則引
入中國進一步破壞了按“ 向來辦法” 交犯的原
則。1900年，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因發起反
對“ 乙亥建儲” 的電報，遭到清政府的緝拿，於
2月逃到澳門。電報局督辦盛宣懷捏控其“ 擅離職
守，虧空鉅萬” 的罪名，電請兩廣總督李鴻章將
他拿獲，李鴻章派員赴澳，要求澳葡當局予以引
渡。2月25號，澳葡當局將經元善逮捕入獄，澳門
保皇會因經元善為保皇而獲罪，因此對他“ 全力
相庇” ，英國政府為了自身利益電致葡國政府，
要求澳葡不要將“ 新黨人士” 引渡給清政府，並
要求加以保護。澳葡當局也想借此機會否定1887

年條約中有關“ 照向來辦法” 的交犯規定，因此

他們按照國際公法，指出經元善為“ 政治犯” ，
拒絕給予引渡。盛宣懷、李鴻章知道後，忙派人
到澳，聲稱經元善“ 拐款逃走” ，屬於刑事案
件，並派所謂證人赴澳對質。澳門富商何連旺花
鉅資疏通關係，並延請律師繼續對經元善“ 全力
相庇” ，港滬人士和海外華僑也紛紛聲援。在中
外輿論監督下，澳葡當局於5月12日正式照會李
鴻章，稱經元善拐款逃走控告不實。清政府不服
上控，經葡萄牙高等法院復核，最後確定經元善
是政治犯，予以釋放並提供政治避難權。 (5 1 )後世
對此案評價甚高，認為該案“ 標誌着中國人和澳
門人的覺醒，它是澳門歷史上的一個光輝記錄，
也是中國人民在人權問題上的一座里程碑” (52 )  。
1920年的〈提解華犯章程〉第二十五節明確規
定，葡方拒絕引渡逃入澳門的政治犯。 (53 )

1904年發生的裴景福案，又開澳葡拒交死刑
犯的先河。是年，南海知縣裴景福因得罪兩廣總
督岑春煊，被控涉嫌貪污，逃往澳門避難。澳門
政府圍繞是否引渡裴景福與兩廣總督反覆交涉，5

月2日，岑春煊照會稱：“ 貴國律例既無大辟之
條，該官犯又自澳門交出，本部堂自當格外從
寬，免其死罪，務望從速見覆。” ( 5 4 ) 允諾將免
除裴景福死刑，但裴景福仍不願配合，表示寧肯
囚於大炮臺的牢房中。直至岑春煊7月19日照會
稱：“ 至定罪一層，亦經本部堂於三月十七日照
會中提及，將來裴犯交解之後，照例應定死罪亦
當從寬，免其一死。茲本部堂盡可重申前說，不
惟免加大辟，且不用刑訊。” ( 5 5 ) 在免除死刑的
基礎上進一步承諾不對其施加虐待，澳葡方面答
應交犯，最終於8月5日引渡回廣州。

結 語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後，澳門逐漸淪為葡萄
牙殖民地，中國政府喪失對澳門的管轄權，廣東
和澳門之間的逃犯追回也逐步由鴉片戰爭前的按
照中國法律進行轉變為依據西方法律進行。1887

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清政府仍試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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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條約中第四十五款“ 澳門總督仍照向來辦法查
獲交出” 的規定來維護傳統罪犯交解制度。但條
約簽訂後的罪犯引渡實踐表明，傳統的罪犯交解
制度已一去不復返，在經歷往澳提犯的一系列衝
突後，中葡條約中按“ 向來辦法” 的交犯規定已
被徹底破壞，中國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引渡罪犯的
程序和原則，行成了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引渡制
度。這種廢棄中國傳統法律體系，接受西方法律
理論和法律原則，建立具有近代意義的新的法律
體系的過程，就是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具體表現。
因此可以說粵澳罪犯引渡的衝突在一定程度上促
進了中國法律的近代化。

此外，廣東政府雖是被迫接受西方引渡制
度，但在接受這一制度後，並非消極無為，任由
澳葡佔據法律主導權，而是積極利用這一國際法

制度，捍衛國家司法主權。例如，在引渡官犯裴
景福一案中，兩廣總督岑春煊在聽聞裴景福在澳
門抓獲後，立即照會葡總領事：“ 按照國法，官
犯脫逃，亦應加等治罪。現承貴領事官電知該官
犯已在澳門拿獲監禁，按照各國條約均有不能保
護逃犯之條。此次該官犯裴景福既非國事犯，亦
與在他國境內犯罪者不同，又與犯貴國律例應先
由貴國監禁期滿再行交還者情形迥異。應請貴總
領事官轉致澳門總督，即將該官犯交解來省，以
憑審訊明確，按照中國律法嚴辦。” ( 5 6 ) 指出根
據中國與各國簽訂的條約，各自國家的法律以及
當時國際通行的條約法規，裴景福都必須引渡回
中國審判。隨後又聘請洋律師帶同本案證據赴澳
門代理，派證人前往澳門指證。最終成功將裴景
福引渡回粵，維護了國家司法主權。

【附錄】《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檔案·清代部分/ 中文》所記罪犯引渡案件

案件 時間 犯案人員 犯案事由 交涉概要 冊數/ 頁碼
王玉山彭
二案

1903.12-

1904.3

王玉山、彭二 搶劫車渡，
槍斃舵工。

澳方稱王玉山在澳犯事，監
禁三個月，期滿再行交解。
彭二指證不足，中方再次派
員帶同線證赴澳提解。

14 / 234-252

抓捕林瓜四 1 9 0 4 . 1 -

1905.3

林瓜四及其黨
羽共六人。

犯案累累，
與官兵當場
拒 捕 ， 傷
斃 弁 勇 多
名。

中方訪聞林瓜四潛匿澳門，
照會緝拿提解。林瓜四聞風
藏匿，僅獲其悍黨五名，中
方派員帶同證人八名請求交
解。後澳方拿獲林瓜四，中
方派員往澳守候提解。最終
澳督準將六犯交解。

4/439-446;

14/405-450

查拿官犯
裴景福

1904.4-9 裴景福 貪酷枉法徇
私，控案累
累。

中方要求澳方交解，允諾免
其死罪及刑訊。中方將本案
所有證據託付律師帶赴澳代
理，並派員帶同證人前往指
證。粵省兵船赴澳，澳督認
為 遭 到 威 脅 恫 嚇 ， 中 方 解
釋。最終提解成功。

8/343-397

提解高朝等 1 9 0 4 . 8 -

1905.5

高朝、李炳 拐賣幼童 由澳臬司定罪責罰，期滿再
行提解。澳方稱因無證人，
已將該案註銷。中方派員帶
同原告前往指證，澳方稱原
告不可作證，應覓目擊者。
後關押期限將到，澳方催促
中方帶證前往。

15/28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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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時間 犯案人員 犯案事由 交涉概要 冊數/ 頁碼
提解馬阿柱 1905.6-7 馬阿柱 搶劫並拐走

婢女一名
中方派員帶同事主證人到澳
指證交解。澳方稱中方所帶
四名證人不足，應多派四名
到澳方能提訊，中方駁斥。

15/323-338

提解劫犯
許彪連等

1905.

8-10

許連彪 搶劫偷盜 粵澳合力拿獲，中方請求領
事官繕給文憑逕交委員赴澳
投遞提犯。

15/442-452

提解陳七勝 1905.11 陳七勝 綁架人口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質證並
押解回省訊辦。

15/453-459

提 解 林 亞 大
等案犯

1906.1-

1906.7

林 亞 大 ( 林 佩
南 ) 、 高 根 好
等。

著匪林瓜四
兄弟，犯案
累累。

香 山 縣 令 兩 次 會 營 在 澳 拿
獲，均被澳官率行釋放。澳
方屢找藉口，中方均加以駁
斥。詳情見正文。

8/14-108

緝拿劉家沃 1906.1 劉家沃 攜款私逃 中方請求澳督飭屬派差前往
劉家沃父親在澳門之家查明
有無藏身該處，如有抓獲，
就近知照香山縣派員提解回
省。

13/238

提 解 郭 亞 十
等

1906.6-7 郭亞十 犯案累累 在澳門知會洋差緝獲，暫交
洋官。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
候，等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
質證並押解回省訊辦。

8/151-161

提解吳來 1906.6 吳來 順 德 著 名
劫匪

澳方要求中方於限期內前往
辦理引渡，逾期將釋放。中
方請求澳督務將該犯押候以
便委員到澳提解。

8/162-169

提解萬亞保 1906.

8-10

萬亞保、梁亞
嬌、黃亞秀、
孔同幅。

搶劫殺害蛋
民吳聖益一
家

澳官以該匪等在澳犯事，照
例定罪六個月，期滿省釋，
中方請求迅將兇犯提解回省
訊辦。澳方要求證人八名，
中方駁斥。事過兩月，澳方
仍未交解，中方催促，澳方
稱監禁六月期滿交解。

8/170-204

提解著匪
梁金帶等

1906.10 梁金帶 打 劫 民
戶 ， 拐 走
兩人。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質證並
押解回省訊辦。

3/463-469

交解劫匪
顏濃寬

1906.10-

1907.1

顏濃寬 海 晏 著 名
劫匪

澳 方 以 證 據 不 足 將 濃 寬 釋
放，中方請求再次拿獲以便
另覓妥證。

3/470-487

協緝匪犯
李式如等

1906.12 李式如、龍散
發等。

系屬著名劫
匪，犯案累
累。

中方派員帶同線人赴澳協同
洋 差 設 法 查 拿 ， 以 解 回 審
辦。

4/1-5

協緝著匪
鄧北池

1907.1 鄧北池 迭 出 搶 劫
擄勒

中方望澳總督飭屬立將該匪
嚴行查緝並照知，以便派員
帶證提解回省審辦。

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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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時間 犯案人員 犯案事由 交涉概要 冊數/ 頁碼
交解劫犯
餘亞滿

1 9 0 7 . 1 -

1907.3

余亞滿 入室搶劫並
綁架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質證並
押解回省訊辦。

4/12-28

協緝着匪
梁義華等

1907.2-4 梁義華、謝才
仔 等 二 十 三
名。

迭 犯 搶 劫
擄 賣 打 單
重罪

中方派員往澳面陳一切，並
請 澳 督 派 差 將 各 匪 嚴 密 緝
獲，以提解回省。

4/29-44

協緝着匪
馮木想等

1907.3 馮木想等十二
名。

迭犯劫案 中方派線人往澳，望澳督協
同嚴密引拿。

4/46-61

提解劫匪
黃玉堂等

1907.

5-11

黃玉堂、單眼
七、蔣蘭芳、
黃瑞祥、黃子
登、關安。

迭 犯 劫
案 ， 槍 斃
官弁。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質證並
押解回省訊辦。

4/62-82

提解劫匪
周蝠

1907.

7-10

周蝠 犯案累累 澳 方 要 求 帶 證 八 人 前 往 指
證，中方反對，澳方後稱並
非定要證人八名。

4/83-101

提解劫匪
劉生等

1907.

10-11

傍桂芳、楊亞
二、單眼七、
劉 生 ( 黃 玉 堂 )
、 鄧 萬 、 關
安。

搶劫金生隆
米船

劉生即黃玉堂。傍、楊、單
三人指證確鑿可交解，劉生
等三人需十五天內另送證人
前往指證，另立新案。因證
人在外地，中方請求延期，
切勿釋放犯人。傍瑞芳誤寫
為傍桂芳，請求總領事另繕
更正文憑。派雷虎兵輪一艘
赴澳接解。

4/103-128

協緝劫匪
梁進等

1908.10-

12

梁進、楊華、
周和(陳寬)。

曆 犯 搶 劫
要案

中方派員帶線人赴澳引拿，
望澳督協助緝拿。周和經澳
方訊明，可以交解，中方派
員帶證前往提解。

4/137-160

交解劫匪
梁桃等

1909.2-9 梁桃、陳簡、
梁 安 源 、 黃
穩。

搶劫店鋪、
軍 火 ， 擊
斃 練 勇 五
名。

梁桃、陳簡在澳犯案，已判
監禁，刑滿方能交解。梁安
源、黃穩可照章先行辦理交
解。中方稱先前派往交解之
員另有差委，未能赴澳，改
派他員前往。

4/161-182

交解劫匪
朱齊福等

1 9 0 9 . 7 -

1910.1

朱 齊 福 ( 馮 瑞 )
、 伍 亞 泮 、
羅亞合、甄瑞
南、朱辰。

劫護那馬朱
姓案

中方請求將三犯押候，等待
委員帶同證人前往質證並押
解回省訊辦。後請求另繕文
憑，將拿獲的同案另外兩犯
一併交解。澳督稱朱辰已釋
放，中方請求查明拿回。澳
督稱馮、伍、羅三犯經訊明
可提解，甄瑞南因證人到堂
不能指認，未便交解。

4/184-198;

4/209-219

交解劫匪
利亞磨等

1909.9 利亞磨、敖信
階。

搶 劫 南 海
貨船

澳督稱並無利亞磨，敖信階
在澳犯事，監禁滿日再議提
解。

4/1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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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時間 犯案人員 犯案事由 交涉概要 冊數/ 頁碼
交解劫匪
何鉅仔等

1909.10 何鉅仔、劉世
傑、關六。

犯 劫 殺 重
案

中方派員赴澳協同洋差設法
查拿，以解回審辦。

4/220-225

提解匪犯
陳元等

1910.7 陳元、陳皆、
楊貴等八名。

搶 劫 漁
船 ， 槍 斃
事主。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質證並
押解回省訊辦。先前派往交
解之員另有要差，改派他員
前往。

4/226-237

提 解 匪 犯 周
財時等

1910.7-8 周 財 時 、 梁
在、梁雨林、
郭華勝、梁陳
在。

搶 劫 店
鋪 ， 搶 傷
更練。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帶同證人前往引渡回
省。先前派往交解之員另有
要差，改派他員前往。後查
明五匪持槍拒敵澳門文武官
員，應先在澳訊明定罪後方
能辦理提解。

4/238-250

交解犯人
陳七等

1910.

9-10

陳七、祥二。 順 德 劫 護
著匪

澳方稱須在澳門衙門治其拐
護之罪後方能交解。

4/257-267

被 押 在 澳 之
七名華人

1910.

9-10

黃 桂 林 、 孫
培、黃亞倫、
麥 亞 、 曾 林
其、葉仲、黃
亞桂。

被控在過路
環為匪護人
及抗拒官兵
傷人致命等
罪。

原共十五人，黃等七人審明
無在過路環犯罪，其餘八人
經定罪發往葡國充軍二十八
年。後澳方查明黃桂林確系
好人，先行釋放，剩下六人
經清水師提督查明無需提解
照會澳督釋放。

4/268-281

提解竊犯
梁德

1911.3 梁德 在香港偷竊
哈德安輪船
土絲

中方請求將該犯等押候，等
待委員前往質證並押解回省
訊辦。

4/282-286

提解劫匪
陳瑞池

1911.5-9 陳瑞池 糾黨劫護高
明縣屬合水
圩

中方派員帶證前往，並請求
總領事官繕具文憑逕交委員
持往投遞。後澳方稱該犯並
非犯人陳瑞池，系正經客商
陳月池，並有三人作證，但
中方依然要求交解。

4/287-306

交解犯人
林長

1911.

8-10

林長(林黎) 行 劫 新 會
縣 城 店 鋪
多間

中方聽聞該匪在澳被捕，照
會澳葡照章提解回省訊辦，
並擬派委員帶證赴澳。澳督
准行交解。

4/307-316

【註】
 (1)   費成康：《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史回顧》，上

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2)   何志輝：《近代澳門司法：制度與實踐》，北京：中國

民主制度出版社，2012年。
 (3)   何文平：《變亂中的地方權勢——清末民初廣東的盜匪問

題與社會秩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4)   澳門基金會等編《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國駐廣州總領

事館檔案· 清代部分/ 中文》，廣州:廣東教育出版
社，2009年。

 (5)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
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頁9-10。

 (6)   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
版，頁134。

 (7)   [清]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廣州：廣東高等
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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